
 

证券代码：000520        证券简称：长航凤凰      公告编号：2017-065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17]第 116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关注函中相关问题

的回复如下： 

1.你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披露的进展公告显示，天津顺航与广东文华

一直在促成相关债权人与广东文华达成一致意见和签署债权清偿协议，且你公

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进展公告显示，“双方正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互相配合，积极推进事项进展当中。”请天津顺航和广东文华说明履行

《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所完成的主要工作，并具体说明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的原因或转让交易存在的障碍因素等。请你公司、天津顺航和广东文华说明

在推进股权转让相关事项期间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第一，广东文华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已经完成新增实缴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于 2017年 7月 18日完成关于注册资本增至 73000 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领取营业执照，详情见《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2017-056）。 



 

天津顺航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于 2017年 6月 9 日止，相继完成了 9项条

件中的 7项，包括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更换了一名董事席位给陈文杰先生，并

签署了与相关债权人的《三方债权债务清偿协议》等。但广东文华与天津顺航就

其中一个付款条件——围绕“资金安全及确保款项付清同时完成标的股份过户”

的问题未达成一致，广东文华一直不同意签署《三方债权债务清偿协议》；由于

这个付款条件不具备，则就不能完成“ 取得深交所同意拟过户股份转让和本次

交易的书面确认意见 ”的另一个条件，也就无法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付款

约定进一步推进。 

7月底以来，广东文华与天津顺航又多次围绕上述问题，设想多种途径见面

磋商，最后仍未结果。于是，经双方协商后，于 2017 年 9 月 4 日签署了《解除

协议书》。 

第二，本公司、天津顺航及广东文华在推进股权转让相关事项期间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并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你公司和天津顺航说明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以及发展规划的具体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后，天津顺航作为持有本公司 17.89%股份的控股股

东，将继续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虽然自 2016 年 10 月 14 日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未完成 2015年 7月 23日以来应当履行的置出资产义务，但天津顺航依然坚

持以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为前提，会尽快与长航集团协商研究，是否通过新

的资产方交易或者筹集资金的措施，完成置入置出的置换。 

天津顺航也将继续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肩负社会责任。在董监

事会的有效治理结构下，本公司也会正常生产经营、正常执行既有的发展规划。 

3.根据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与天津顺航



 

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天津顺航应当负责推进你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依法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港海（天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部股份注入你公司，并保证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交

割事宜；在你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将你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作为置出资产通过资产置换等合法方式整体置出，并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

之前将该等置出资产无偿、无条件交付给长航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根据天

津顺航和广东文华 2017 年 4 月 10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对我部相关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长航集团同意广东文华连带履行天津顺航对长航集团作出的

前述资产置出义务和责任，天津顺航存在对长航集团待履行承诺的事实不会为

本次交易带来违约风险；并且，本次交易双方已对资产置出事宜的履行作出了

相关安排，能够确保天津顺航对长航集团的资产置出承诺得以延续履行、能够

确保长航集团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受到利益损失。 

请天津顺航说明继续履行资产置入与置出义务拟采取的具体措施，请天津

顺航和广东文华说明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否导致违反广东文华、天津顺航、

长航集团签订的《三方协议书》的约定。 

天津顺航在终止本次交易后，需要与长航集团共同协商，进一步研究论证通

过新的资产方交易或者筹集资金的措施，继续履行约定的本公司资产置出义务，

同时注入新的资产。 

广东文华、天津顺航、长航集团签订的《三方协议书》规定 2017 年 12 月

30 日前置出上市公司资产，目前还有近 4 个月的时间，没有违反该协议。广东

文华和天津顺航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后，广东文华向本公司置入具备持续盈利

能力的通信行业优质资产的计划也将随之终止，并会配合天津顺航、长航集团协

商处理《三方协议书》的相关问题。 

4.截至目前，天津顺航持有的你公司股份尚存在股份冻结、质押未解除的



 

情形，请天津顺航说明与相关债权人协商解除股份冻结和质押的进展情况，以

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并说明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控制权的不稳定。 

天津顺航持有本公司股份 181,015,9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9%。截止

目前，天津顺航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80,56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9.75%，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4%。其中，天津顺航将持有的 10000 万股股份质

押给北京长城民星城镇化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城民星”），

占公司股本比例 9.88%，详情见《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64）；持有的 5556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

简称“中信银行”），占公司股本比例 5.49%，详情见《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被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持有的 25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占公司股本比例 2.47%，详情见《关于控

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延期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天津顺航目前有 3笔查封冻结。其中，天津顺航与长航集团因置出资产约定

未及时履行，对天津顺航持有本公司 36,925,853 股股份（占比 3.64%）进行了

查封冻结，详情见《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1）。另外，天津顺航与债权人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弘坤资产”）、上海优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优术”）

由于债务纠纷，对天津顺航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进行了查封冻结，详情见《关

于公司股东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 

在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过程中，天津顺航已与长城民星、中信银行、中银国

际三家债权人在《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上签字盖章，广东文华未签字盖章；与弘

坤资产、上海优术签署了清偿债务且解除查封冻结的三方协议，达成了和解，详

情见《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8、

2017-020）；与长航集团、广东文华签署了置出资产安排的合作协议，详情见《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天津顺航将通过企业的积极经营及融资的途径来清偿债务以解除质押、冻

结，保证控股股权的稳定性。 

5. 请你公司核查前述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期间，持有你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广东文华以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

的情况。 

因公司于 2015年 7月 10日发布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拟增持

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32），及 2016年 2 月 3日发布了《关于部分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拟增持公司股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公

告中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于公司重组报告书公布后，以

规范方式在 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 

经核查，公司董事长陈德顺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涛先生、董事兼董秘肖湘

先生于 2017 年 6 月 22-23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自二级市场分别买

入本公司股票 100000 股、5000 股、10000 股。本次增持不在信息披露窗口敏感

期内，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运作指引》等关于内幕交易、短线交易、

敏感期、窗口期的相关规定，同时，完成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详情见《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1）。 

除上述人员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广东文华以及本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8 日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